
2026中国国际建筑贸易博览会 

保险项目采购公告 

一、本次询价项目的概况如下： 

（一）项目概况 

2026中国国际建筑贸易博览会（下文简称“2026中国建博会（上海）”） 

展会时间：2026年3月20日-3月27日，共8天。 

使用区域：国家会展中心（上海），3H、4.1H 

备注：以上展会名称、展览时间、展览面积可能因实际情况发生变化，以

实际签署的保单为准。 

（二）采购内容、结算方式及服务质量要求 

1.采购内容： 

（1）采购方为2026中国建博会（上海）投保公众责任险。保险内容包括

（但不限于）以下内容： 

1）在保险地点内所布置的广告牌、灯具、展品、装饰物、搁置物、悬挂

物及特装展位发生倒塌、脱落、坠落等意外事故造成人身伤亡。 

2）在保险地点范围内，因火灾或爆炸造成人身伤亡。  

（2）采购方为2026中国建博会（上海）投保展览会责任险。保险内容包括

（但不限于）以下内容： 

在保险地点从事建筑、安装施工及与建筑、安装施工相关的工作或在施工

现场内以及参展过程中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导致身故、残疾。（不列名投保） 

（3）保险对象：展览会工作人员、参展商、布展、撤展的施工人员和第三

者。 

（4）保险期限:上述展览会的展览时间。 

（5）保险地点:国家会展中心（上海） 

（6）保险金额:每场展览展览会责任险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600万元，每人

累计赔偿限额100万元/人，免赔额1000元以内或损失金额的5%以内。 

每场展览公众责任险保险金额不少于人民币600万元，免赔额1000元以内

或损失金额的5%以内。 

（7）其他约定:将国家会展中心（上海）有限责任公司列为第二受益人



（当投保人放弃权益后）。 

2．供应商资质条件 

（1）持法人营业执照，允许经营方位包含：各类财产保险、责任保险及意

外伤害保险； 

（2）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的状态； 

（3）没有处于取消投标资格的处罚期内； 

（4）没有处于财产被接管、冻结、破产的状态。 

3．结算方式： 

款项的支付：采购方与中选单位签订合同后即支付该展览会的保险费。 

4．服务质量要求： 

（1）中选单位为本项目成立专职的服务小组，并配备后台运营及技术支

持团队。 

（2）中选单位在展会期间派出人员驻会提供必要服务。 

（3）赔款金额在5000元以下（含5000元）的，索赔资料齐全的情况下，

给付项目及金额明确无争议的案件5个工作日内赔付； 

（4）赔款金额在5000元以上的，索赔资料齐全的情况下，给付项目及金

额明确无争议的案件12个工作日内赔付； 

（5）索赔资料不齐全的情况下或给付项目及金额明确存在争议、至接到

资料之日起60日内，将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最低数额预先支付；保

险人最终确定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数额后再支付相应差额。 

（三）其他说明：本保险自2014年购买以来，没有申请过理赔。 

（四）最高限价（含税）≤9000元。 

（五）采购及评审方式：采用报价≤最高限价的方式公开询比采购，经评审的

最低价法。  

二、报价文件说明  

（一）报价时间：2026年1月16日至2026年1月23日下午14:00止。 

（二）制作报价文件须知:请报价单位提供报价函、营业执照、承诺书、其他 

资质过往服务经验等证明文件（如有），每份文件需加盖公章，形成一套电子 

版（PDF 版本）发送至采购人邮箱：88316248@.qq.com 

 

 

 



 

三、报价函格式： 

  

2026中国国际建筑贸易博览会保险项目报价函 

 

致上海中贸美凯龙经贸发展有限公司： 

    根据贵方“2026中国国际建筑贸易博览会保险项目”的文件，经研究上述

文件的服务项目内容要求后，我方已完全明白条款要求，并重申以下几点： 

1、承诺按服务项目内容规定的标准条件提供服务，如违约，愿意完全承担

因此造成的法律和经济责任； 

   2、报价为人民币（含 %增值税）：       元。 

   不含税价格为为人民币：       元。 

 

 

 

 

 

报价单位:（盖章） 

 

 

日期：2026年   月  日 
 
 
 
 
 
 
 

 



承  诺  书 
 
致上海中贸美凯龙经贸发展有限公司： 

 

我司参与2026中国国际建筑贸易博览会保险项目的投标（响应），在此郑重承诺以下事项： 

一 

我司郑重承诺具有本项目合同履行能力，没有影响我司投标（响应）、履行合同的相关情

形，包括但不限于： 

（一）被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项目业主取消投标（响应）资格且在处罚期内； 

（二）被列入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有限公司、上海中贸美凯龙经贸发展有限公司的供应商黑名

单，或被处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有限公司在穗所属全资、控股、参股公司等企业法人单位取消

投标（响应）资格期内的。 

（三）在以往类似服务中有负面纪录，处于被责令停业的状态，处于财产被接管、冻结、破产的

状态，或处于取消投标资格的处罚期内，或两年内负责所管辖服务范围内发生人员伤亡的安全事

故。 

（四）联合体同时投标（响应）。 

（五）与其他的响应人之间有下列情形之一：彼此存在投资与被投资关系的；彼此的经营者、董

事会（或同类管理机构）成员属于直系亲属或配偶关系的；彼此的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为同一

人或者存在控股、管理关系的。我司以上承诺若与事实不符，愿意承担由此而引发的一切后果并承

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二 

我司已充分阅读了招标（采购）文件并充分了解本项目的要求，我司具有履行合同的设备和

专业技术能力，承诺项目不进行转包或违规分包。如若中标（中选），我司承诺由于我司原因造成

的失误视为我司违约，我司将无条件按合同中的违约条款执行，因失误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已在报价

中综合考虑。另外，我司还承诺不因其他无法预见的因素而向招标人（采购人）及合同买方索赔任

何费用，并保证不因这些因素阻碍而影响任务的完成，否则，将无条件接受合同条款的处罚。 

如果我司的报价被接受，我司保证遵守招标人（采购人）全部有关本项目的所有规定，对招

标（采购）文件及合同完全响应。如有违反，保证接受招标人（采购人）按招标（采购）文件及合

同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，并为此负法律责任。 

三 

（一）我司保证报价材料及其后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的。 

（二）我司保证不与其他单位围标、串标，不向招标人（采购人）、招标代理或评审人员行贿。 

（三）我司保证依法依规、公平诚信参与本项目采购、完成签约和履约工作（若中标/中选）。 

（四）我方已认真阅读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有限公司网（https://www.cftc.org.cn）公布的中

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有限公司供应商“黑名单”管理的相关规定和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有限公司

网站（https://www.cfte.com）公布的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有限公司供应商 “ 黑 名 单 ” 管 

理 的 相 关 规 定 及 上 海 中 贸 美 凯 龙 经 贸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网 站 



（https://www.ctme.cn）公布的上海中贸美凯龙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供应商“黑名单”管理的相

关规定，承诺若我司存在以上规定列示的情况，招标人（采购人）有权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我司愿意承担由此而引发的一切后果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我司若违反上述任何一项承诺/保

证，自愿接受招标人（采购人）不退还投标（响应）保证金（若有），我司中标（中选）资格无

效或取消，终止/解除与我司的合同，禁止我司参与招标人（采购人）其他采购项目等任一种或

多种处理。 

 

 

投标（响应）人名称(盖公章) ： 

投标（响应）人法定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（盖章） ： 

日期： 

 
 


